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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民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補助本市戶政事務所辦理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

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戶政機關辦公廳舍耐震補強計畫」

經費合計新台幣 1,191 萬 2,508 元（中央補助款 716 萬 4,397 元，市府

自籌款 474 萬 8,111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3 高市會民字第 113001149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執行內政部補助本市戶政事務所辦理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

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地方戶政機關辦公廳舍耐震補強計畫」經費合

計新台幣 1,191 萬 2,508 元（中央補助款 716 萬 4,397 元，本府自籌款

474 萬 8,111 元），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墊付案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

款、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，並業經本府 112 年 12 月 19 日第 655

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依據內政部 112 年 11 月 22 日台內戶字第 11202448074 號函同意補助

本市苓雅及梓官戶政事務所 716 萬 4,397 元，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

款 474 萬 8,111 元，因未及列入今（113）年度預算，應業務需要，

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，俟 11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4 年度補辦預

算轉正。 

三、檢附內政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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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民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78、390、397、402、404 地號等 5 筆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5,09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請大會公決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3 高市會民字第 113001151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78、390、397、402、404 地號等 5 筆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5,09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產無

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鳥松區中正路旁，

土地現況為鳥松南區公墓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3 年 2 月 20 日第 6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 5 筆土地面積合計 35,098 平方公尺，位於鳥松區第一、二公墓

週邊，市府先出資辦理遷葬，遷葬後土地供民間開發利用，擬完成

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，所得價款挹注本市殯葬事業管理基金，以回

收遷葬費用及作為未來辦理公墓遷葬所需經費，以改善公墓周邊居

住環境，提升土地價值，減少鄰避設施影響，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

地區發展。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檢具效益評估說明如

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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